
1

学工处〔2021〕36号

关于开展 2020-2021 学年本科生评奖评优
工作的通知

各学院：

为评选和表彰我校 2020-2021学年涌现出的本科生先进

个人，积极营造优良校风学风，激励广大学生奋发进取、争

先创优，根据省教育厅及学校有关规定，决定开展 2020-2021
学年本科生国家奖学金、校长奖章、学习优秀奖学金及先进

个人的评定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评定依据

1.《江苏大学本科生素质综合测评办法》（江大校〔2021〕
90号）

2.《江苏大学本科生奖学金评定条例》（江大校〔2021〕
91号）

3.《江苏大学校长奖章评选办法（试行）》（江大校〔2021〕
92号）

4.《江苏大学本科生先进班集体、先进个人评选办法》

（江大校〔2021〕93号）

5.《江苏大学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国

家助学金管理实施细则》（江大校〔2020〕10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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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学院可根据以上文件，结合本学院具体情况制定相关

实施细则，并报学工部思政科备案。

二、评定指标

本科生学习优秀奖学金、先进个人各学院核定的指标详

见附件 1。
三、评定类别及要求

（一）学习优秀奖学金的评选

1.9月 13日前：完成本科生素质综合测评；本科生班级

民主评议（G1）计分表见附件 2。
2.9月 18日前：完成学习优秀奖学金初评，并在学院内

公示。

（二）本科生先进个人的评选

1.9月 17日前：完成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的申报。

请各学院严格按照评定依据，组织开展先进个人申报评

选工作。在分配先进个人名额时，各学院应根据文件要求向

上一学年获评先进班集体称号的班级倾斜。

2.9月 18日前：完成校三好学生标兵候选人的申报。

请各学院严格按照评定依据，从符合条件的校三好、校

优干中遴选推荐校三好学生标兵候选人，并组织候选人填写

《江苏大学校三好学生标兵申报审批表》（附件 3），撰写 1000
字左右个人事迹材料，提供获奖、成果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三）本科生国家奖学金候选人的评选

各学院所报校三好学生标兵候选人同时为国家奖学金

候选人。

（四）本科生校长奖章的评选

1.“博学类”校长奖章



3

各学院所报校三好学生标兵候选人同时为“博学类”校

长奖章候选人。

2.“求是类”“明德类”校长奖章

请各学院严格按照评定依据，组织开展申报评选工作。

申报候选人或候选集体需填写《江苏大学校长奖章申报表

（个人或集体）》（附件 4-1或 4-2），撰写 1000字左右个人或

集体事迹材料，提供获奖、成果等事迹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本科生校长奖章的申报工作均需在 9月 18日前完成。

四、报送材料的种类及时间

1.《××学院 2020-2021学年本科生评奖评优汇总表》（附

件 5）纸质稿、电子稿。

2.《江苏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申报审批表》（附

件 6）纸质稿。

3.《××学院关于申报校三好学生标兵、国家奖学金、

校长奖章候选人（集体）的报告》（附件 7）纸质稿，须将所

有候选人（集体）汇总排序。

4.《××学院 2020-2021 学年江苏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候

选人汇总表》（附件 8）纸质稿、电子稿，排序须与候选人报

告排序一致。《江苏大学校三好学生标兵申报审批表》（附件

3）纸质稿、电子稿，个人事迹材料的纸质稿、电子稿，获

奖、成果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5.《××学院 2020-2021 学年江苏大学校长奖章候选人

（集体）汇总表》（附件 9-1或 9-2）纸质稿、电子稿，排序

须与候选人报告排序一致。《江苏大学校长奖章申报表》（附

件 4-1或 4-2）纸质稿、电子稿，个人或集体事迹材料的纸质

稿、电子稿，获奖、成果等证明材料的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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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于 9 月 18 日前，将各类申报材料的纸质稿、电子稿

报送至学工部思政科，所有纸质稿须经院党委（总支）副书

记签字并加盖学院党委公章，电子稿通过奥蓝系统上报。同

时，各学院须将所有参加素质综合测评学生的汇总表（格式

同评奖评优汇总表）、学院评奖评优相关实施细则通过奥蓝

系统同期上报。

五、注意事项

1.请各学院认真组织学习评奖评优相关文件，严格按照

相关评选条件、评选程序，“公开、公平、公正”地开展各

项工作，确保程序规范、过程透明。各类奖学金、先进个人

在提交学工部审核前，学院须通过多种途径（学院网站主页、

学工橱窗等平台）公示不少于 3个工作日，如在公示期间，

学生存在异议的，学院应及时做好释疑、处理工作。

2.请各学院认真组织相关学生规范填写申报材料，确保

报表中学号、姓名、成绩等各类信息准确无误。其中，科研

论文情况，只需填写申请人为第一作者，或导师为第一作者、

申请人为第二作者的论文。主要社会工作情况，须填写现任

职务或从事的社会工作，并标明任职时间段。获奖情况，要

求将国家级、省级、市级和校级分类填写，表述简洁明了。

填写内容时限均为 2020-2021 学年（2020 年 9 月 1 日-2021
年 8月 31日），请各学院务必严把审核关。

未尽事宜及各学院在评奖评优过程中如有疑问，请及时

与学工部思政科联系。联系人：单毅君，电话：887800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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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各学院本科生评奖评优分类指标一览表

2.江苏大学学生基本素质测评班级民主评议（G′）计分表

3.江苏大学三好学生标兵申报审批表

4.江苏大学校长奖章申报表（个人或集体）

5.XX学院 2020-2021学年本科生评奖评优汇总表

6.江苏大学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申报审批表

7.XX学院关于申报校三好学生标兵、国家奖学金、校长

奖章候选人（集体）的报告

8.XX学院2020-2021学年江苏大学三好学生标兵候选人

汇总表

9.XX学院 2020-2021学年江苏大学校长奖章候选人（集

体）汇总表

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1年 8月 24日

江苏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 2021年 8月 24日印发


